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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960928 

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： 

一、 應明確標示機構提供之照護處所。其標示方式參考護理之家契約範

本第一條規定。 

二、 護理之家應確保建築物符合建築法及消防法有關公共安全之相關

規定，其設備亦應合乎護理機構設置之標準（開業執照及投保公共

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，揭示適當地點供乙方參閱）。 

三、 應記載消費者應繳納保證金、長期照護費，其方式參考護理之家定

型化契約範本第三條規定。 

四、應記載護理機構之收費，依照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定之收

費標準收取，調整亦同。 

五、應明確記載護理機構提供之服務項目及內容，其記載方式參考護理

之家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條規定。 

六、應記載進住人發生急、重、傷病或其他緊急突發事故時，護理之家

處理流程，其記載方式參考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二條規

定。 

七、應記載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終止時，長期照護費之退還，其記載方

式參考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九條規定。 

八、應記載消費者遷出護理之家所遺留之物品，護理之家應妥為保管，

並應定期催告消費者取回，所定期限不得少於 30 日，其記載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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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範本第二十條規定。 

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： 

一、 約定拋棄契約審閱權。 

二、 約定保證金數額超過護理之家定型化契約範本第三條規定。 

三、 約定長期照護費數額超過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定之護理之

家收費標準。 

四、 約定「長期照護費以週計費」、「未超過半月以半月計」及「超過半

月以全月計費」，或其他類似收費方式。 

五、 約定發生急、重、傷病、死亡或其他緊急突發事故時情事，與護理

之家無關。 

六、 約定無立遺囑者，其遺體及其遺留財物得依護理之家其所慣例處理

之。 

七、 任意要求住民或委託人負擔非因可歸責於住民所衍生之費用。 

八、 約定扣抵保證金達一定數額時，護理之家得逕為終止契約。 

九、 特約排除甲方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。 

十、 特約住民遷出護理之家後遺留之物品，護理之家得任意處理之。 

十一、其他違反法律強制、禁止規定或違反誠信原則而顯失公平之約定。 

  

 

 


